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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〔2016〕232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成立 2016-2020 年四川省 

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专家指导委员会的

通知 
 

省内各普通本科高校： 

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本科专业评估试点的工作要求，为进

一步健全高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，促进高校专业结构的进一步

调整优化，提高专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，经研究，决定

成立“四川省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专家指导委员会”（以下简

称“专业评估指委员”）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“专业评估指委会”是教育厅领导的专家组织，具有非

常设学术机构的性质，接受教育厅委托，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

科专业评估的研究、咨询、指导等工作。 

二、“专业评估指委会”由思想政治素质过硬，专业建设、

管理、评价方面经验丰富，组织协调能力较强、作风正派的专

特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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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组成。委员聘期从 2016 年 5 月起至 2020 年 12 月止。“专业

评估指委会”设主任委员 1 人，委员 22 人，办公室设在成都信

息工程大学。 

三、“专业评估指委会”的主要任务是： 

1．对我省普通高校专业建设与专业评估相关问题开展调

研。 

2．开展本科专业评估的研究与实践。 

3．对我省普通高校本科专业评估工作提出建议。 

4．组织专业建设和专业评估的研讨和交流。 

5．为教育厅相关工作提供咨询，完成教育厅委托的其他工

作。 

四、各高等学校和有关单位要积极支持“专业评估指委会”

的工作，委员所在学校和单位要在工作量、活动经费等方面给

予必要的支持。 

 

 

附件：2016-2020 年四川省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专家指导

委员会委员名单 

 

 

四川省教育厅 

2016 年 5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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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2016—2020 年四川省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 

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名单 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 

主  任：蒋葛夫西南交通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

委  员：王玲西南石油大学副校长 

郭朝辉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 

尚丽平西南科技大学副校长 

何建新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 

刘康四川理工学院副院长 

朱晋蜀西华大学副校长 

杨文钰四川农业大学副校长 

邬丽莎西南医科大学副校长 

彭成成都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

祁晓铃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 

彭正松西华师范大学副校长 

潘小非成都体育学院副院长 

唐毅谦成都学院副院长 

陈传伟成都工业学院副院长 

董孝壁四川传媒学院副院长 

冯林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党委书记 

王亚莉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副书记、副院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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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红伟四川大学教务处处长 

郝莉西南交通大学教务处处长 

黄廷祝电子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 

刘兴全西南民族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长 

汤火箭西南财经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

 

四川省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专家指导委员会办公室： 

主  任：何建新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 

副主任：吴四九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与评估中心主任 

        何晋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政务公开选项：公开 

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2016 年 5月 5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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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〔2016〕374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成立 

四川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

英语和会计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通知 

 

省内各普通本科院校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，促

进高校加强内涵建设，提高专业建设水平，建立健全专业教学

质量保障体系，全面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，经研究，决定成

立四川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英语和会计学

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”）。现

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教学指导委员会性质 

“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”是经省内各普通本科院校推荐、

我厅遴选选聘的专家组织，具有非常设学术机构的性质，接受

教育厅的委托，开展高等学校相关专业本科教学的研究、咨询、

指导、评估、服务等工作。 

“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”由思想政治素质过硬，专业建设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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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、评价方面经验丰富，组织协调能力强，作风正派的专家

组成。委员聘期从 2016 年 7 月起至 2020 年 12 月止。其中，“计

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”设主任委员 1 名，委员

17 名；“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”设主任委员 1 名，委员 17

名；“会计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”设主任委员 1 名，委员 13

名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受教育厅委托，“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”主要开展以下工作： 

1.研究本专业的人才需求情况，对专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

行调查研究，向教育厅提供咨询报告； 

2.组织和开展本专业教学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； 

3.指导全省普通本科高校本专业的建设、改革等工作； 

4.研究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和专业评估指标体系； 

5.承担专业评估工作任务； 

6.组织学术研讨、信息交流、师资培训等工作； 

7.承担教育厅委托的其他任务。 

各高校要积极支持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工作，委员所在单位

应在工作量、活动经费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。各委员要增强

自律，认真遵守工作纪律和各项规定。 

附件：1.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          2.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          3.会计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四川省教育厅 

2016 年 7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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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 

主  任：周世杰电子科技大学 

委  员：肖鸣宇电子科技大学（兼秘书长） 

蔡乐才宜宾学院 

范勇西南科技大学 

洪志全成都理工大学 

何嘉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

刘晓东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

李明东西华师范大学 

贾华丁西南财经大学 

彭龑四川理工学院 

彭宏西华大学 

彭舰四川大学 

王晓斌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

袁丁四川师范大学 

陶宏才西南交通大学 

谈文蓉西南民族大学 

杨先凤西南石油大学 

张应辉成都东软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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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 

主  任：石坚四川大学 

委  员：段峰四川大学（兼秘书长） 

陈丛梅西南科技大学 

陈达西华大学 

段成成都理工大学 

邓海西南财经大学 

杜平西华师范大学 

李成坚西南交通大学 

李学术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

李萍成都学院 

孔令翠四川师范大学 

孙阳西南石油大学 

唐小云成都中医药大学 

云虹四川理工学院 

吴军赞四川农业大学 

曾路西南民族大学 

冯文坤电子科技大学 

黄驰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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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会计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 

主  任：马永强西南财经大学 

委  员：谭洪涛西南财经大学（兼秘书长） 

陈丙西南石油大学 

冯建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

蒋葵西南科技大学 

干胜道四川大学 

何云四川师范大学 

李来儿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

刘秀兰西南民族大学 

毛洪涛四川旅游学院 

彭双西华师范大学 

叶勇西南交通大学 

章道云西华大学 

张虹成都理工大学 

 

政务公开选项：不公开 

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2016 年 7月 1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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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〔2016〕397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

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试点工作的通知 

 

有关普通本科高等学校： 

根据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普通高

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国教督办函﹝2016﹞6

号）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

估试点工作，现将 2016 年有关评估试点工作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估范围 

我省举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（专业代码：080901）、英语（专

业代码：050201）、会计学（专业代码：120203）的普通本科高

校（含部委属高校、地方属本科高校、民办本科高校和独立学

院）。参评专业应有 3 届及以上普通本科毕业生，且今年没有被

限制招生或暂停招生。已有一届及以上毕业生、尚没有三届毕

业生的以上专业，也应按评估要求和程序填报相关材料，评估

结果不参与排序，但作为继续、限制或暂停招生的重要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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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估程序 

1. 2016 年 8 月下旬，开展集中培训和动员，培训通知另发。 

2. 2016 年 9 月 22 日前，各高校完成数据采集填报和提交工

作。 

3. 2016 年 9 月 23 日—9 月 30 日，对学校提交的评估材料

进行公示。 

4. 2016 年 10 月 8 日—10 月 25 日，定量指标数据核查及定

性指标专家评审。评审过程中专家原则上不进校，但对于定量

数据核查中出现重大奇异点，专家组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有关学

校进行现场核查。 

5.2016 年 10 月 30 日前，完成三个专业的评估工作。评估

结果以一定方式面向社会公布。 

三、评估内容 

专业评估依据《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通用指

标体系（试行）》（见附件）进行。在具体实施今年试点的三种

专业评估时，将以通用指标体系为基础，由分专业教学指导委

员会制定具体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案。 

四、评估组织 

按照“管、办、评”分离的原则，本科专业评估试点由教

育厅委托四川省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专家指导委员会开展独

立性第三方评估。教育厅将指导、监督评估工作。 

五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认真学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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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领会有关文件精神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工作机构，落实评

估任务，确保评估顺利进行。 

（二）严肃纪律。各参评高校在填报上传数据时要实事求

是，不得弄虚作假。专业评估专家指导委员会和相关专业教学

指导委员会要做好组织协调和管理工作，评估专家要按照公平

公正的原则开展评审。教育厅将设立专门举报电话和信箱，接

受社会监督，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，对违规违纪

的人员与行为深入调查，严肃问责处理。 

 

附件：1. 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通用指标体系（试

行） 

2. 参与 2016 年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试点

的院校名单 

 

 

四川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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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评估通用指标体系 

（试行） 

说明： 

1.通用指标体系主要确定专业评估的框架、基本指标和主要观测点。

在具体实施某类（种）专业评估时，将由相关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在通

用指标体系的基础上，充分考虑不同专业的特点，分别研究制定分专业、

分类的评估指标体系，实行分类、分专业评估。 

2.本通用指标体系共设置 7个一级指标、20个二级指标、58 个观测

点，其中定量评估 36 个观测点共计 66 分，定性评估 22 个观测点共计

44 分（含专业特色 10分）。 

3.专业评估的对象是已有三届毕业生的专业（已有一届毕业生、但

还没有三届毕业生的专业应参加评估，确定是否具备专业基本办学条件，

但不参加评估排序）。 

4.对于不同类型、不同服务面向、不同区域的学校举办的专业，在

相关定性指标中着重评估专业自身培养方案各要素间的匹配程度，着重

评估相关教学环节、质量监控等要素对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的支持程度，

着重评估依据学校自身的类型定位、办学历史、服务面向、地域特点等

培育和凝练的专业特色及其效果，从而引导专业根据学校定位、社会需

要和办学实际特色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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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说明 

1.生源情况 

（权重0.1） 

1.1 招生录取情

况（90%） 

1.1.1 近四年国家统一高考录取的学生入学平均分数

（30%） 

定量评价。每名学生高考总分（不包括加分）除以该生所在

省高考满分值（文、理分科）后得出标准分的平均值。 

1.1.2 近四年国家统一高考录取的学生第一志愿录取

率（40%） 

定量评价。该专业第一志愿录取学生总数除以该专业录取学

生总数。 

1.1.3 近四年国家统一高考录取的学生报到率（30%） 定量评价。该专业实际报到学生总数除以该专业录取学生总

数。 

1.2 转入转出情

况（10%） 

1.2.1 近四学年专业学生流动净值（50%） 

1.2.2 近四学年专业学生流动率（50%） 

定量评价。该专业转入转出学生净值。 

定量评价。该专业转入转出学生比例。 

2. 培养模式 

（权重 0.2） 

2.1专业定位与

培 养 目 标

（25%） 

2.1.1 专业定位及确定依据(30%) 

 

2.1.2 专业建设规划(30%) 

 

2.1.3 专业培养目标及确定依据(40%) 

定性评价。根据学校服务面向、区域特点、办学历史等准确

定位，并制定有详细的专业建设规划，有目标、有计划、有措施

地开展专业建设工作。 

定性评价。专业培养目标清晰，能反映学生毕业后5年左右在

社会与专业领域预期能够取得的成就。 

2.2 课 程 体 系

（35%） 

2.2.1 课程体系与培养目标符合度(40%) 

 

 

2.2.2 核心课程及其特色（20%）(30%) 

 

2.2.3 优质课程（含实验课）建设情况（30%） 

定性评价。课程体系结构比较合理，学分学时分配比较科学，

课程设置能支撑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达成，具体评价标准由各

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。 

定性评价。列举专业核心课程并提供课程简介，与培养目标

相匹配，具体评价标准由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确定。 

定性评价。列举专业建设的精品视频公开课、精品资源共享

课、慕课以及采取网络教学平台、虚拟仿真实验平台进行教学等

情况，并介绍应用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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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说明 

2.3 实 践 教 学

（35%） 

2.3.1 实践教学体系与占比（40%） 

 

2.3.2 实验项目开出率（30%） 

2.3.3 综合性、设计性实验课程比例（30%） 

定性评价。专业构建有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，配置有充

足的教学环节和学时学分，与人才培养定位与目标相匹配。 

定量评价。 

定量评价。 

2.4  人才培养

国际化（5%） 

2.4.1 专业留学生数（20%） 

2.4.2 专业海外交流学习学生数（40%） 

2.4.3 外籍教师任课情况（40%） 

定量评价。 

定量评价。 

定量评价。 

3. 教学资源 

（权重 0.30） 

3.1 专业师资基

本情况(40%) 

3.1.1 专业生师比(20%) 

3.1.2 近一年授课教师中博士及硕士学位教师比例

(15%) 

3.1.3 近一年授课教师中高层次教师情况(10%) 

3.1.4 近一年由本专业高级职称教师承担的专业课

（含专业基础课）的比例（15%） 

3.1.5 具有行业经历专任教师比例(10%) 

3.1.6 近一年教师进修培训情况（10%） 

3.1.7 专业兼职教师情况（10%） 

3.1.8 专业带头人情况（10%） 

定量评价。 

高层次教师指院士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支持计划”人选、国

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、国务院及省级学科评议组成员、973 首

席科学家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（千人计划）、新世纪百千万

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、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、省

百千万人才工程计划（百人层次）、中科院“百人计划”人选、国家

及省级教学名师、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、全国及省优秀教

师、省优秀专家、四川省学术与学科带头人及其他各项人才计划

专家；具有行业经历教师指具备下列情形之一者：①曾在相关行

业工作；②曾接受相关行业培训；③曾与相关行业合作开展过科

研项目。 

定量评价。教师参加进修培训的人日。 

定量评价。专业兼职教师生师比。 

定性评价。专业带头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和较高的教学

科研水平，能够切实带领专业教师开展建设与改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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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说明 

3.2 教师专业水

平(20%) 

3.2.1 近四年教师发表学术论文、出版专著及专利授

权情况（20 篇代表论文他引次数总和）(40%) 

 

 

 

3.2.2 近四年教师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情况

(30%) 

 

 

3.2.3 近四年教师主持科研课题情况(30%) 

 

 

 

定量评价。学术论文指以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本专业领域内

的学术论文；国内学术论文“他引次数”以 CNKI（中国知网学术期

刊网络总库）"CSSCI 与 CSCD 源期刊并集库（含扩展库）”中的“他

引次数”为准，自引不能计算在内；国外学术论文以“Web of 

Science 库（含扩展库）”中的“他引次数”为准； 

定量评价。科研奖励指以第一署名单位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、

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、教育部高校科研成果奖（科学技术、

人文社科）；省政府自然科学奖、技术发明奖、科技进步奖、哲学

社科奖等； 

定量评价。以第一立项单位主持国家级课题（科技部课题、

国家自然基金课题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等）、国防/军队重要科研

项目、境外合作科研项目、部委级项目、省级项目（省教育厅科

研立项、省科技厅立项、省自科科学基金、省哲学/社科基金）。 

3.3 实验实践条

件(30%) 

3.3.1 现有教学实验仪器设备（含软件）生均值 (30%) 

 

3.3.2 近四年新增的教学实验仪器设备（含软件）生

均值(30%) 

3.3.3 校外实习实践基地数量及各基地近四年实习学

生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(40%) 

定量评价。教学实验仪器设备指单价 1000 元以上设备或软

件。 

定量评价。教学实验仪器设备指单价 1000 元以上设备或软

件。 

定量评价。校外实习实践基地指有协议的实习实践基地。 

 

 
3.4 图 书 资 料

(10%) 

3.4.1 现有生均专业纸质图书资料册数（40%） 

3.4.2 现有专业电子图书资料源的个数（30%） 

3.4.3 近四年新购本专业纸质和电子图书资料（30%） 

定量评价。 

定量评价。 

定量评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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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说明 

4. 教学改革

与教学成果 

（权重 0.10） 

4.1 教 学 改 革

（50%） 

4.1.1 教学内容、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情况（20%） 

4.1.2 近四年教师发表教研论文数量(30%) 

4.1.3 近四年教师主持校级以上教研项目(20%) 

 

 

4.1.4 历年省级以上本科教学工程项目(30%) 

 

 

定性评价。列举 3 门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改革案例。 

定量评价。以第一署名单位发表的教研论文； 

定量评价。校级以上教研项目包括：教育部、省教育部门、

学校教改立项、国家及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、中国高教学会立项

课题。 

定量评价。省级以上本科教学工程项目包括特色专业、人才

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、教学团队、教学名师、精品课程（精品视

频公开课、精品资源共享课）、双语示范课程、综合改革试点专业、

系列“卓越计划”专业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、工程实践教育中

心、（虚拟仿真）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。 

4.2 教 学 成 果

（50%） 

4.2.1 历年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(50%) 

4.2.2 近四年教师省级以上教学获奖情况(30%) 

 

4.2.3 近四年教师主持编写规划教材情况(20%) 

定量评价。该专业教师参与完成的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。 

定量评价。本专业教师获得的省级以上教学竞赛、多媒体课

件大赛等教学类奖项。 

定量评价。本专业教师主编的国家级和省级规划教材。 

5.教学质量保

障 

（权重 0.10） 

5.1 教学质量标

准（30%） 

5.1.1 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（规范）（50%） 

 

5.1.2 专业毕业要求及达成度评价方案（50%） 

 

 

定性评价。主要教学环节有明确的质量标准（或规范），与培

养目标相匹配。 

定性评价。专业必须有明确、公开的毕业要求, 毕业要求应

能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。专业定期对学生的毕业要求达成度进行

评价。 

5.2 教学质量评

价（40%） 

5.2.1 近四年校内专业自我评估情况（30%） 

5.2.1 近四年学生、同行、专家评教情况（30%） 

5.2.3 近四年学生毕业要求达成度情况(40%) 

定性评价。学校开展专业评估记录及结论。 

定性评价。本专业近四年评教结果统计与分析。 

定性评价。近四年专业学生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结果与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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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要观测点 指标说明 

5.3 教学质量改

进（30%） 
5.3.1 专业改进教学质量的制度、措施与效果(100%) 

定性评价。专业改进教学质量的制度与措施，以及制度措施

实施的效果，与人才培养目标相匹配。 

6.培养效果 

（权重 0.20） 

6.1 学生学业状

况(20%) 

6.1.1 近四年毕业率（70%） 

6.1.2 五名优秀在校生简介（30%） 

定量评价。 

定性评价。每人简介 100 字以内。 

6.2 在校学生综

合素质(30%) 

6.2.1 近四年参加创新创业活动及参与科研项目学生

数占专业在校生总数比例（30%） 

 

 

6.2.2 近四年学生获省级以上各类竞赛奖励情况

（40%） 

6.2.3 近四年学生发表学术论文、获得科研成果及专

利授权等情况（30%） 

定量评价。创新创业活动指：国家、省、校三级“大学生创新

创业训练计划”; 科研项目指：学生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的各类国

家、省部和市级纵向项目，以及学校科技管理部门科研考核统计

的横向项目。 

定量评价。该专业学生为获奖者，由专业教指委认定竞赛项

目。 

定量评价。该专业学生为发表学术论文第一或第二作者；该

专业学生为专利受理限额内成员。 

6.培养效果 

（权重 0.20） 

6.3 就业情况与

培养质量(30%) 

6.3.1 近四年就业率（70%） 

6.3.2 十名优秀校友简介（30%） 

定量评价。近四年该专业毕业生年终就业率、灵活就业率。 

定性评价。校友指 77 级以后的本科生。 

6.4 社会认可度

(20%) 

6.4.1 学生对专业认可度（30%） 

6.4.2 第三方机构对专业社会认可度调研情况（40%） 

6.4.3 教育或行业主管部门对专业认可度情况（30%） 

定性评价。 

定性评价。 

定性评价。 

7.专业特色 

(满分 10 分) 
7.1 专业特色、实施过程和效果（100%） 

根据学校的类型定位、办学历史、服务面向、地域特点等，

在教学实践中培育和凝练出的培养模式、教学改革、产教融合等

各方面的专业特色及其效果说明（1000字以内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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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参与 2016 年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

评估试点的院校名单 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 

一、参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评估的院校名单（38所） 

成都理工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

成都学院成都工业学院 

成都东软学院成都师范学院 

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成都文理学院 

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

乐山师范学院绵阳师范学院 

内江师范学院攀枝花学院 

四川大学四川理工学院 

四川农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 

四川文理学院四川民族学院 

四川警察学院四川传媒学院 

四川工商学院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

四川大学锦江学院西南交通大学 

西南财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 

西南石油大学西南科技大学 

西华大学西昌学院 

西华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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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

宜宾学院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

注：成都工业学院、成都师范学院有 1 届毕业生；成都文理学院有

2届毕业生；其余参评院校有 3届及以上毕业生。 

二、参与英语专业评估的院校名单（42所） 

成都理工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

成都体育学院成都学院 

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东软学院 

成都师范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

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成都文理学院 

川北医学院电子科技大学 

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乐山师范学院 

绵阳师范学院内江师范学院 

攀枝花学院四川大学 

四川理工学院四川农业大学 

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民族学院 

四川文理学院四川工商学院 

四川外语大学成都学院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

四川大学锦江学院四川文化艺术学院 

西南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

西南民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 

西南科技大学西华师范大学 

西华大学西南医科大学 

西昌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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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

宜宾学院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

注：成都东软学院、成都师范学院有 1 届毕业生；其余参评院校有

3届及以上毕业生。 

三、参与会计学专业评估的院校名单（23所） 

成都理工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

成都学院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

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成都文理学院 

乐山师范学院攀枝花学院 

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 

四川理工学院四川工商学院 

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四川大学锦江学院 

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

西南民族大学西南石油大学 

西华大学西南科技大学 

西华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

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

注：四川省工商学院有 1 届毕业生；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

理学院有 2届毕业生；其余参评院校有 3届及以上毕业生。 

 

 

政务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6 年 7 月 2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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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高校专业评估服务平台用户提交数据 

操作说明 

四川省高校专业评估服务平台网址：scpe.cuit.edu.cn，通过浏览器

进入后，平台首页界面如图 1 所示。各高校专业管理员、教务处、评审

专家可以从相应入口平台处理提交、审核和评价相关材料。 

 

图 1 平台首页界面 

一、各高校专业提交评估材料 

服务平台为高校各专业设置一个专业管理员用户，所有材料均由专

业管理员提交（不建议学校设多个专业管理员同时提交材料）。专业管理

员可从服务平台首页“提交评估材料”入口进入，界面如图 2 所示。在图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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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示界面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，点击“登录”，进入专业管理员提交主页面

（如图 3 所示）。再在图 3 所示界面上点击“详细”按钮，进入图 4 所示界

面，就可以按专业评估材料标准提交材料。各高校专业管理员用户名为：

学校代码+专业代码+user。 

 

图 2 专业管理员登录界面 

 

图 3 专业管理员提交主页面 

各专业管理员提交的评估材料，包括 pdf 格式的定性评价材料各、

电子表格形式的定量评价材料以及拟调查毕业生基本信息。提交材料在

一个页面多个分段中完成。材料未提交的分段标题栏为红色，已提交的

为绿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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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df 格式的定性评价材料，一般会在分段中显示材料要求的具体参照

格式（是否严格按格式撰写，由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决定）。各专业按

要求完成材料填写后，转换为 pdf 文档，由专业管理员在相应分段中按

系统操作提示上传，并点击“保存”按钮保存上传结果。 

 
图 4 专业管理员提交材料页面 

电子表格形式的定量评价材料，在相应分段中均显示有材料填报的

具体要求，部分栏目只能按选项填写。各专业必须下载相应的材料填写

模板（电子表格模板单元格宽度可以根据需要调整），按模板格式完成数

据填报，最后由专业管理员在相应分段中按系统操作提示上传。并点击

“保存”按钮保存上传结果。 

单击图 3 中的“学生数据”，可进入提交“拟调查毕业生基本信息”界面，

下载填写模板，最后由专业管理员在按系统操作提示上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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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 专业提交拟调查毕业生基本信息 

材料上传保存后，专业管理员仍然可以多次更新上传材料，界面如

图 6 所示。材料提交页面最后分段为材料（项目）提交状态（图 7），可

以通过预览项目按钮查看所有提交到平台的数据（预览项目页面过长，

所以未设退出按钮，可以通过按 Esc 键中途退出）。由于预览项目页面需

要提取大量数据，显示时间稍长。确认无误后，点击“提交审核”按钮，完

成专业评估材料提交。 

二、各高校教务处审核专业提交的评估材料 

服务平台为每个参评高校教务处设置一个教务处管理员用户，教务

处管理员可从服务平台首页“学校审核材料”入口进入，登录界面如图 8

所示。在图 8 所示界面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，点击“登录”，进入教务处管

理员审核材料主页面（如图 9 所示）。再在图 9 所示界面上点击“查看”按

钮，可以查看审核参评专业提交的材料（界面如图 10 所示）。审核无误

后，通过审核界面的“提交审核”按钮，完成专业评估材料的提交。各高校

教务处管理员用户名为：学校代码+jwc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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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 材料更新页面 

 
图 7  专业提交教务处审核 

 
图 8 教务处管理员登录界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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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9 教务处审核材料主页面 

 

图 10  教务处审核详细材料页面 

三、注意问题 

1. 所有用户的初始密码均一致，所以请用户尽快通过点击“个人设置”

修改用户密码； 

2. 材料公示期内，平台所有用户均能查看其他专业资料； 

3. 毕业生调查问卷在学校教务处完成材料审核后，服务平台才给按

毕业生发放调查问卷，各高校相关专业需要安排人员，及时查看毕业生

反馈进度，并敦促毕业生尽快完成，以保证在 10 月 25 日前完成调查； 

4. 用户初始密码在培训现场统一公布。 


